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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 JS019 注射液获得药物

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京恩瑞尼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恩瑞尼”）共同投资的苏州科博瑞君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州科博瑞君”）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JS019 注射液（项目代号“JS019”）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 由于药品的研发周期长、审批环节
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JS019 注射液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受理号：CXSL2101382
申请人：苏州科博瑞君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1 年 10 月 21 日受
理的 JS019 注射液（规格 200mg（10ml）/ 瓶）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晚期实体瘤的
临床试验。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JS019 注射液的活性成分为重组全人源抗 CD39 单克隆抗体。 CD39 为负责在肿瘤微环境中

将免疫刺激性细胞外三磷酸腺苷（ATP）转化为免疫抑制腺苷（ADO）的初始步骤的酶，并在肿
瘤微环境免疫抑制反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研究表明，CD39 在各种人类肿瘤中均呈现高表达
现象，包括淋巴瘤、肉瘤、肺癌、胰腺癌、卵巢癌、肾细胞癌、甲状腺癌和睾丸癌等。

2020 年 9 月，公司与北京恩瑞尼订立合作协议，共同成立苏州科博瑞君负责 CD39 药物的
研发、临床应用及商业化。 公司及北京恩瑞尼分别拥有苏州科博瑞君 50%的权益，CD39 项目直
接或间接产生的利益将按双方于苏州科博瑞君的股权比例分派。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

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 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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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注射用 JS107 获得药物

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受理通知书》，注射用 JS107（项目代号“JS107”）的临床
试验申请获得受理。 由于药品的研发周期长、审批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本次临床试验申请能否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防范投资风
险。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 JS107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临床试验
受理号：CXSL2101522
申请人：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JS107 是由公司自 主 研 发 的 注 射 用 重 组 人 源 化 抗 Claudin18.2 单 克 隆 抗 体 -MMAE

（Monomethyl� auristatin� E）偶联剂，是靶向肿瘤相关蛋白 Claudin18.2 的抗体偶联药物（ADCs），
拟用于治疗胃癌和胰腺癌等晚期恶性肿瘤。 JS107 可以与肿瘤细胞表面的 Claudin18.2 结合，通
过内吞作用进入肿瘤细胞内，释放小分子毒素 MMAE，对肿瘤细胞产生强大的杀伤力。 JS107 还
保留了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DCC）及补体依赖性细胞毒性（CDC）效应，进一步杀伤肿瘤细
胞。 并且由于 MMAE 的细胞通透性，JS107 能够通过旁观者效应介导对其它肿瘤细胞的无差别
杀伤，从而提高疗效并抑制肿瘤复发。 临床前体内药效试验显示，JS107 具有显著的抑瘤效果。
此外，动物对 JS107 的耐受性良好，JS107 表现出较好的安全性。

此前， 公司自主研发的重组人源化抗 Claudin18.2 单克隆抗体 JS012 注射液已于 2021 年 11 月获
得国家药监局批准开展临床试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内外尚无同类靶点产品获批上市。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

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本次临床试验申请
能否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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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12 月

27 日、12 月 2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12 月以来，6 个交易日涨停，2 个交易日跌停，3
次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股价涨跌幅波动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及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与 Holovis 尚未签署实际协议，霍洛维兹数字公司尚未
设立。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披露公告， 拟与英国 Holovis� International� Ltd.（以下简称
“Holovis”）共同在上海投资设立上海霍洛维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洛维兹数字公
司”）。 截止目前，该计划尚未签署实际协议，双方仍处于洽谈阶段，后续协议是否签署、投资公
司是否设立及具体项目推进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拟与 Holovis 合作推进的虚拟文娱业务
尚未实际开展，尚不具备商业化的条件，对公司当期营业收入、利润增长没有任何影响。

● 上海申汲尚未实际运营，生产经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披露
公告，拟与关联方申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能环境”）共同出资设立上海申汲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申汲”）。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财务投资，不纳入
本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上海申汲已于近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普陀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上海申汲的注册资本尚未实缴，尚未开始实际的业务运
营。 未来实际经营中，上海申汲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
确定因素，生产经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估值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存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12 月以
来，6 个交易日涨停，2 个交易日跌停，3 次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形， 公司股价涨跌幅波动较大， 最近五个交易日换手率分别达到 39.11%、50.51%、
31.98%、67.42%、46.36%，累计换手率达 235.38%。 根据申万行业分类公司所处的“建筑装饰业”
市盈率为 9.60 倍，市净率为 0.94 倍。 公司当前市盈率为 27.80 倍，市净率为 2.80 倍，显著高于
同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12 月 27

日、12 月 2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

产经营秩序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
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
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发现其他可

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和涉及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估值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存在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12 月以来，6 个交易日涨停，2 个交易日跌停，3 次触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股价涨跌幅波动较大，最近五个交易日换手
率分别达到 39.11%、50.51%、31.98%、67.42%、46.36%，累计换手率达 235.38%。 根据申万行业分
类公司所处的“建筑装饰业”市盈率为 9.60 倍，市净率为 0.94 倍。 公司当前市盈率为 27.80 倍，
市净率为 2.80 倍，显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
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与 Holovis 尚未签署实际协议，霍洛维兹数字公司尚
未设立。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披露公告， 拟与英国 Holovis� International� Ltd.（以下简称
“Holovis”）共同在上海投资设立上海霍洛维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洛维兹数字公
司”）。 截止目前，该计划尚未签署实际协议，双方仍处于洽谈阶段，后续协议是否签署、投资公
司是否设立及具体项目推进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拟与 Holovis 合作推进的虚拟文娱业务
尚未实际开展，尚不具备商业化的条件，对公司当期营业收入、利润增长没有任何影响。

1、投资协议尚未签署的风险：
截止目前，公司与 Holovis 的投资意向仅为前期计划，相关的投资协议尚未签署，双方仍处

于洽谈阶段。 后续协议是否签署尚不确定，公司与 Holovis� 的合作能否正常推进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2、拟投资公司尚未设立的风险：
截止目前，霍洛维兹数字公司尚未实际设立，尚未开展任何业务；其工商登记尚需获得相

关政府机关的备案或审批，能否取得相关政府机关的备案或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备案或审批时

间都尚不确定。
3、公司主业没有发生改变。
公司主营业务为景观照明整体规划和深化设计、景观照明工程的施工以及远程集控管理等

景观照明其他服务，2021 年半年度景观照明工程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95.51%。公司拟与
Holovis 合作推进的虚拟文娱业务尚未实际开展， 尚不具备商业化的条件， 对公司当期营业收
入、利润增长没有任何影响。

(三)、上海申汲尚未实际运营，生产经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披露公告，拟与关联方申能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能

环境”）共同出资设立上海申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申汲”）。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
联交易事项系公司财务投资，不纳入本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上海申汲已于近日完成工商注
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上海申汲的注册资本
尚未实缴，尚未开始实际的业务运营。 未来实际经营中，上海申汲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
策、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生产经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策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罗曼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301� � � � � 股票简称：奕瑞科技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奕瑞科技
股票代码：688301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辰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盈清路 188 号 1 幢 1602 室 D 区 29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1168 号 1108 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辰德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盈清路 188 号 1 幢 1602 室 C 区 21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1168 号 1108 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辰知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 14 栋 220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1168 号 1108 室
股权变动性质：股份减少，持股比例降至 5%以下
签署日期：2021 年 12 月 28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
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奕瑞科技、上市公司 、公司 指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辰岱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上海辰德春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苏州
辰知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辰岱 指 上海辰岱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辰德春华 指 上海辰德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苏州辰知德 指 苏州辰知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法 》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15 号 》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 》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辰岱

企业名称 上海辰岱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盈清路 188 号 1 幢 1602 室 D 区 29 室

成立日期 2016-03-04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甲辰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066.6767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MA1JL6NX36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财务咨询，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咨询 。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168 号中信泰富广场 1108 室

（二）辰德春华
企业名称 上海辰德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盈清路 188 号 1 幢 1602 室 C 区 21 室

成立日期 2014-05-29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甲辰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770.4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301448933Y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 ，财务咨询 （不得从事代理记账 ），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
商务咨询（以上咨询均除经纪），实业投资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168 号中信泰富广场 1108 室

（三）苏州辰知德
企业名称 苏州辰知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 14 栋 220 室

成立日期 2016-12-15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甲辰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03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1N3R0R0N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 ；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168 号中信泰富广场 1108 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辰岱、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序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 期 居 住
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1 上 海 辰 岱 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伙） TAN CHING 男 执 行 事 务 合 伙

人委派代表
美国 中国 是

2 上海辰德春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 TAN CHING 男 执 行 事 务 合 伙

人委派代表
美国 中国 是

3 苏州辰知德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TAN CHING 男 执 行 事 务 合 伙

人委派代表
美国 中国 是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 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辰岱、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出于自身资金需

求做出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9 月 18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
com.cn)的《奕瑞科技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以下简称“减持
计划公告”），截至目前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减持期。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 不会使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辰岱、 辰德春华、 苏州辰知德继续执行减持计划公告的内容， 即自

2021 年 9 月 22 日后 6 个月（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不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
份）内拟通过大宗交易、询价转让的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5,434,783 股，减持比例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7.50%。 其中上海辰岱、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4,352,869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6.00%。后续可
能根据披露义务人的资金需求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持。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5,434,7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0%。 本

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3,627,3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5%。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数量共计 1,807,4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9%。 具体明细如下：

股东姓名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上海辰 岱投资 中
心 （有限合伙）

大宗交易 2021/10/11-12/27 410.74-543.22 723,953 1.00%

上海辰 德春华 投
资 中心 （有 限合
伙）

大宗交易 2021/10/11-12/27 410.74-543.22 805,087 1.11%

苏州辰 知德投 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大宗交易 2021/10/11-12/27 410.74-543.22 278,385 0.38%

合计 / / / 1,807,425 2.49%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辰岱持有公司股份 2,023,6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9%。 辰德春华

持有公司股份 825,3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 苏州辰知德持有公司股份 778,378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07%。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海辰岱、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持有公司股份变动情
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上海辰岱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无 限 售 条 件
股份 2,747,585 3.79% 2,023,632 2.79%

上海辰 德春华 投资 中
心（有限合伙 ）

无 限 售 条 件
股份 1,630,435 2.25% 825,348 1.14%

苏州辰 知德投 资合 伙
企业 （有限合伙）

无 限 售 条 件
股份 1,056,763 1.46% 778,378 1.07%

合计 5,434,783 7.50% 3,627,358 4.99995%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其他权利限制， 包括但不限于

股份质押、冻结等情况。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 2021 年 11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奕瑞科技关于持股 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9）、2021 年 12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奕瑞科技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达到 1%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 2021-042）及本报告书披露的减持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
发生之日前 6 个月未曾发生其他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亦不存在根据适
用法律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辰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甲辰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TAN� CHING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辰德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甲辰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TAN� CHING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辰知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甲辰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TAN� CHING
日期：2021 年 12 月 28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以供投资者查询。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

股票简称 奕瑞科技 股票代码 68830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辰岱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信息披 露义务 人
注册地

上海市青浦区盈清路 188 号 1 幢 1602
室 D 区 29 室

上海辰德春华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

上海市青浦区盈清路 188 号 1 幢 1602
室 C 区 21 室

苏州辰知德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苏州工 业园区 苏 虹 东 路 183 号 14 栋
220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 ，但持股
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 露义务 人
是否为上 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无限售条件股份
持股数量： 5,434,783
持股比例： 7.5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无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数量： 3,627,358
持有比例： 4.99995%
变动数量： 1,807,425
变动比例： 2.49%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自 2021/10/11 至 2021/12/27
方式：大宗交易转让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 在二 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6 个月内 ，除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外 ，信息披露义
务人无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 ）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辰岱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甲辰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TAN CHING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辰德春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甲辰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TAN CHING

信息披露义务人 ：苏州辰知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甲辰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TAN CHING

2021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88301� � � � � � � � � � � 证券简称：奕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4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辰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辰岱”)及其一致行动

人上海辰德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苏州辰知德”，上海辰岱、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合称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合
计持有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瑞科技”、“公司”）股份 3,627,35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5%。

● 本次权益变动为合计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 不会使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收到上海辰岱、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截止 2021 年 12 月 27 日，上海辰岱、辰德春华、苏州辰知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已低
于 5%，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辰岱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上海辰德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苏州辰知德投 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盈清路 188 号 1 幢
1602 室 D 区 29 室

上海市青浦区盈清路 188 号 1 幢 1602
室 C 区 21 室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 14 栋 220 室

成立日期 2016-3-4 2014-5-29 2016-12-15
执 行 事 务 合
伙人

上海甲辰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甲辰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甲辰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066.6767 万元人民币 1,770.4 万元人民币 150,300 万元人民币

统 一 社 会 信
用代码 91310118MA1JL6NX36 91310118301448933Y 91320594MA1N3R0R0N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投资管理 ，财务咨询 ，
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咨
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
关部 门批 准后方 可开展 经营 活
动 】

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 ，财务咨询 （不得
从事代理记账 ），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
咨询 、商务咨询 （以上咨询均除经纪 ），
实业投资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 ：股权 投资 ；创业
投资 （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
（除 依 法 须 经 批 准 的 项 目
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168 号
中信泰富广场 1108 室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 西路 1168 号 中信
泰富广场 1108 室

上 海 市 静 安 区 南 京 西 路
1168 号中信泰富广场 1108
室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中，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票，具体

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类型 减持股份数量 （股） 减持比例

上海辰岱 大宗交易 2021/10/11-
2021/12/27

人民币普通股 723,953 1.00%

辰德春华 大宗交易 2021/10/11-
2021/12/27

人民币普通股 805,087 1.11%

苏州辰知德 大宗交易 2021/10/11-
2021/12/27

人民币普通股 278,385 0.38%

合计 / / / 1,807,425 2.49%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上海辰岱 2,747,585 3.79% 2,023,632 2.79%
辰德春华 1,630,435 2.25% 825,348 1.14%
苏州辰知德 1,056,763 1.46% 778,378 1.07%
合计 5,434,783 7.50% 3,627,358 4.99995%

三、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
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 《奕瑞科技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4）实施的减持，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奕瑞科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公司合计持股 5%以上的股东。 截至目前该减
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减持期。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
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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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关于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9]1159 号）核准，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 755,499,623 股股份， 募集资金 3,815,273,096.15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3,798,986,728.26 元。该等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全部到位。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19]367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已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对其
进行管理，并及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详细情况
请见公司已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物产中大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二、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召开九届二十三次董事会、九届十六次监事会和 2021 年 12 月 23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汽车智慧新零售平台建设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82,915.88 万
元用途予以变更，拟按优先顺序投向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变 更 后 拟 使 用 募
集资金

相对原方案实际
增加募集资金投入

1 线缆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204,543.07 125,195.65 51,714.95
2 供应链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37,226.65 32,521.40 9,289.44
3 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34,743.44 21,911.50 21,911.50
3.1 东阳南马污水厂一期改扩建项目 7,906.47 4,499.00 4,499.00
3.2 桐庐县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项目 23,457.35 14,352.02 14,352.02
3.3 桐庐县污水处理厂一二期改造项目 3,379.62 3,060.48 3,060.48
合计新增使用募集资金 82,915.88

为推动募投项目的实施，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下属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增资 / 借
款并专项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已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物产中大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三、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召开九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增加募集资金专

户的议案》，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实施非公开
发行募投项目在相关监管银行增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相关子
公司法定代表人办理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具体事宜。

（一）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1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及相关方签署以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作为甲方一）与物产中大公用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二）、物产中大凤川

（桐庐）水处理有限公司 （作为甲方三）、物产中大（桐庐）水处理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四）、物产
中大（东阳）净水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五，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甲方四、甲方五统称为
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羊坝头支行（作为“乙方”）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作为丙方）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七方监管协议》；

2、公司（作为甲方一）与物产中大元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甲方二）、浙江物产中大
线缆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三，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统称为甲方）、中国工商股份银行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羊坝头支行（作为“乙方”）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丙方）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中募集资金账户开立情况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存储金额
（单位 ：万
元）

专户用途

1
物产中大公用
环境投资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 有
限公司杭州 分行 羊坝
头支行

120202011980025896
0 19811.5

用于桐庐县污水处理厂一二期改造
项目、桐庐县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项
目、东阳南马污水厂一期改扩建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

2
物产中大凤川
（桐庐 ）水处理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 有
限公司杭州 分行 羊坝
头支行

120202011980025713
6 1200 用于桐庐县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

3
物产中大 （桐
庐 ） 水处理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 有
限公司杭州 分行 羊坝
头支行

120202011980024244
5 100 用于桐庐县污水处理厂一二期改造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

4
物产中大 （东
阳 ） 净水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 有
限公司杭州 分行 羊坝
头支行

120202011980026190
5 800 用于东阳南马污水厂一期改扩建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

5
物产中大元通
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 有
限公司杭州 分行 羊坝
头支行

120202011990037733
6 0 用于线缆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

6 浙江物产中大
线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 有
限公司杭州 分行 羊坝
头支行

120202011990037746
0 0 用于线缆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

四、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其所对应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方、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
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
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陶劲松、柳柏桦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21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
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方、乙方、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五、 备查文件
（一）公司、物产中大公用环境投资有限公司、物产中大凤川（桐庐）水处理有限公司 、物产中大

（桐庐）水处理有限公司、物产中大（东阳）净水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羊
坝头支行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七方监管协议》。

（二）公司、物产中大元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物产中大线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羊坝头支行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五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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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方
经营性欠款归还完毕暨内控审计

否定意见涉及事项解决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内控审计否定意见涉及事项
年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如下：
1、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安泰集团为关联方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

钢铁”）提供 39.36 亿元担保，占安泰集团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5.44 亿元的 154.72%，较上
年末增加 1.19 亿元。

2、安泰集团与关联方新泰钢铁、山西安泰集团冶炼有限公司签订的《焦炭销售协议》约定
并执行的结算及付款政策较安泰集团与独立第三方的结算及付款政策存在显著差异， 导致
2020 年末形成关联方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7.96 亿元。

二、相关事项的解决进展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就上述事项已与大股东及关联方积极制定了各项解决措施（详见公

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对 2020 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的进展如下：

1、自 2021 年 6 月起，公司与关联方严格执行按月结算并付款，款项在当月月底先暂估收

取，不晚于次月的 5 个工作日内完成上月结算与付款，确保公司与关联方的焦炭销售结算政策
和公司与独立第三方的结算政策不存在明显差异。

2、公司自 2021 年 5 月起开始筹划与关联方的重大资产重组，力求彻底解决双方的关联交
易和关联担保问题。 10 月底，因受当前最新相关产业政策等因素限制，双方协商终止筹划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 若未来条件具备时，双方再协商择机筹划重组事宜（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

3、在上述重组终止筹划后，对于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之前已形成的公司对关联方的应收
焦炭款共计 7.76 亿元，关联方积极筹措资金归还本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全部归还完毕，
其中， 于 2021 年 10 月归还 3,000 万元；11 月归还 10,000 万元；12 月合计归还 64,624.84 万元
（12 月 15 日归还 10,000 万元 ，17 日归还 10,000 万元 ，27 日归还 20,000 万元 ，28 日归还
24,624.84 万元）。

4、针对关联担保，关联方积极采取有关措施，努力减少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5.94 亿元，较 2020 年末关联担保余额减少 3.42
亿元。

三、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 公司 2020 年度内控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涉及的公司对关联方应收的经营性欠

款已全部收回，对于关联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与大股东及关联方积极协商并落实
其他解决措施，争取进一步降低关联担保余额，消除对公司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影响。 公司将
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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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增持

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澜邝化工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 5.00%增加至 6.01%。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收到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上海澜邝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澜邝”）的通知，上海澜邝自 2021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8 日期间 ， 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5,211,8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信息披露义
务人

名称 上海澜邝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云汉路 979 号 2 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1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8 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份（股） 增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21/12/27-2021/12/28 人民币普通股 1,978,274 0.38
大宗交易 2021/12/27 人民币普通股 3,233,600 0.63
合计 / / 5,211,874 1.01%

资金来源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

备注：
1、上海澜邝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澜邝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截至该披露日，上海澜邝
持有公司股份 25,803,2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

2、本次权益变动为增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上海 澜 邝 化 工 有
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25,803,227 5.00% 31,015,101 6.01%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为上海澜邝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及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 通过集中竞价

及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也
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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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12 月 28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贵街

1 号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09,400,0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7.1411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32,068,934 股，即总股本 232,404,000 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
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 335,066 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红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出席人员、人数及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其中，独立董事张德胜、卢闯、林海权以通讯方式出席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邢杰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9,400,0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10,897,0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科、刘亦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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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序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金额 （元 ） 收到时间 补贴性质

1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达标奖励 40,000.00 2021/12/23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安徽省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资金（第八批） 500,000.00 2021/12/24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度“精品安徽 ”央视宣传政策资金奖补 34,2500.00 2021/12/27 与收益相关

江汽新增车型奖励 30,000,000.00 2021/12/27 与收益相关

2 合肥同大江淮汽车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促进工业发展扶持政策补助资金 1,000,000.00 2021/12/16 与收益相关

3 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

2021 年六安高端装备基础零部件基地专项资金（第一批） 670,920.00 2021/12/16 与收益相关

2021 年六安高端装备基础零部件基地专项资金（第二批） 1,046,580.00 2021/12/16 与收益相关

失业保险返还补贴 191,050.00 2021/12/17 与收益相关

4 扬州江淮轻型汽车有限公司 2020 年示范智能车间奖励 500,000.00 2021/12/23 与收益相关

5 安徽江淮安驰汽车有限公司
研发投入奖励 30,300.00 2021/12/27 与收益相关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整治资金补助 37,500.00 2021/12/27 与收益相关

合计 34,358,850.00 / /
截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 34,358,850.00 元人民币（不含公司前期已披露政府补贴），具体明细如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上述补助资金在 2021 年度计入当期损益，将对公司 2021 年度的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

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9 日


